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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拟议的新国家安全投资审查机制：独立、强制且广泛适用 

英国拟议的新国家安全投资审查机制对英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它对某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

投资提出了强制性的申报要求，并授予英国政府广泛的介入审查的权利允许其在交易交割后的五年期限内

审查该等交易。该拟议的机制将溯及既往地适用于那些于新法案正式颁布前、但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及之

后交割的交易。 

I. 法规概述和重点 

2020 年 11 月 11 日，英国政府向下议院提交审议《2020 年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草案，一旦该新的机制

以现有的条款被议会批准，将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改变，原因在于该机制： 
 

• 要求投资于与英国国家安全有关的 17 个领域的特定交易（包括非控制性投资和资产收购）都

应于交割前向英国政府的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下属新设投资安全部门履行强制申报义务（

直至获得批准，交易才可交割）； 

• 国务大臣能够主动介入审查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但所属领域无需强制申报的交易（期限为交易交

割后五年），交易当事方也可选择自行申报。； 

• 引入审查机制，国务大臣在收到申报后将有至多 30 个工作日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出于国家安全

考虑审查该交易——如果国务大臣决定对交易进行审查，则其将有 30 个工作日来进行详细的

国家安全评估，并可将审查时限额外延长 45 个工作日（或更多）； 

• 去除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与英国并购控制机制之间的现有联系； 

• 新的国家安全机制可适用于任何国家（包括英国）的投资者，及外国收购者对外国目标的投资

；和 

• 国务大臣能够在新法案生效之日起五年内，有权审查那些于新法案通过前、但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及之后交割的交易。 

 
英国政府表示，在新机制下，预计每年会收到 1,000-1,830 份审查申请，但只有大约 70 到 95 笔交易需要

进行详细的国家安全评估，而只有大约 10 笔交易会被要求施加救济措施。 
 
然而，鉴于国务大臣具有在交易交割起的五年内（或自国务大臣得知该交易起的六个月内）审查该交易，

对交易施加条件及可能撤销交易的溯及力，非强制申报的交易主体也可能进行自愿申报来寻求更大的交易

确定性，使得新机制下的申报数量预计将非常可观。 
 
议会通过新法案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但目前预计该新法案将于未来的六个月内颁布。有关新法案的争论十

分激烈，特别集中在以下方面：（i）新法案可能会阻碍与对英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公司（所谓“皇冠上

的明珠”）进行交易；（ii）投资者担心这可能会对向英国的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考虑到新机制中可

能出现的潜在申报数量以及国务大臣具有的审查已交割交易的追溯权力。英国商界也对英国政府可能出于

政治目的而利用新机制阻止交易表示担忧，这可能会进一步阻碍对英国的投资。 
 
计划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或之后完成交易的当事方需要提前考虑（i）在新机制下，其交易是否可能涉及

任何潜在的英国国家安全问题；（ii）如何更好地解决任何该等问题——包括与英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沟通；（iii）对交易架构和交易时间表的任何影响。如果一项交易可能在新法案颁布之前交割，且该交易可

能涉及英国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如果该交易属于可能被要求强制申报的 17 个领域之一），鉴于新法案一

旦获得通过，该交易可能会在介入审查的机制下被要求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当事方不妨寻求法律意见并考

虑与英国政府进行非正式沟通。这样做将确保国务大臣如果想要行使其审查权，必须在新法案生效之日起

六个月内行使，从而使交易更具有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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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拟议的机制 

新法案的主要特点包括： 
 

i. 强制申报——与现行机制不同，1新法案强制性地要求那些涉及最敏感的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交易

进行申报以接受审查。收购者应承担申报该等交易的义务。英国政府已经确定了 17 个涉及强制申

报义务的领域，并正在就哪些领域应受强制申报机制的约束进行商讨（有关强制申报义务，见下文

“（ix）相关领域”部分）。被施以强制申报义务的交易必须进行申报并取得英国政府的批准，才能

够交割。与自愿申报（见下文（iii）部分讨论）不同，国务大臣主动审查那些应强制申报但未申报

的交易，将不受项目交割后五年的追溯期限限制（见下文“（vi）主动审查的五年追溯期限”）。另

外，如果交易当事方在获得政府批准之前交割，则该交割无效。 
 

ii. 强制申报涵盖了少数和非控制性投资——强制申报的义务将适用于以下控制权变更的情形，包括收

购 15％或更多的相关股份或投票权，及某些资产收购： 
 
a. 作为原 15%以下的股份或投票权持有者，收购后持有 15%或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 
b. 作为原 25%以下的股份或投票权持有者，收购后持有 25%或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作为原

50%以下的股份或投票权持有者，收购后持有 50%或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或作为原 75%以

下的股份或投票权持有者，收购后持有 75%2或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 
c. 收购投票权后，具有使得或阻止 3通过有关目标实体的事务的任何类别的决议；或者 
d. 收购符合条件的资产或与之相关的权利或权益以（i）使用资产，或与收购之前相比能够在更大

程度上使用资产；（ii）指示或控制资产的使用方式，或与收购之前相比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指

示或控制资产的使用方式。 
 

iii. 自愿申报——如果所涉交易不涉及需进行强制申报的领域，新法案还允许交易当事方在认为其交易

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的情况下自愿申报。在该情况下，对当事方暂时没有规定任何暂停义务。因

此，除非国务大臣另有命令，当事方可以在评估期内继续进行其自愿申报的交易。 
 
除了上文（ii）b-d 中列出的控制权变更的情况外，如果收购对目标实体将产生“重大影响”，则也可

以进行自愿申报。该“重大影响”的概念似来源于英国现行并购控制机制，在实践中采用比较宽泛的

解释，可基于以下因素进行评估，包括其它剩余股份的分配和持有人，近期股东大会上的出席情况

和投票方式，是否存在任何特殊的投票权或否决权，以及目标实体的章程中是否存在其他特殊规定

。另外，持股比例低于 15%也可能构成“重大影响”。 

                                                
 
1 目前尚没有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制，但政府可以根据 2002 年《企业法案》对收购进行进一步的审查，以符合英国的收购备案机制。在

目前的机制下，除了例外情况，国务大臣只能干预那些涉及国家安全，且满足相关收购控制门槛的交易（例如 2002 年《企业法

案》第 42 条规定的公共利益干预通知）。通常而言，英国的收购控制门槛是：（i）目标公司在英国（或其大部）的营业额达到

或超过 7,000 万英镑；或（ii）该交易将在导致英国某类商品或服务的供应或采购增加或创造 25%或以上的合并份额（2002 年《

企业法案》第 23（1）（2）条）。作为一项权宜之计，在新法案颁布之前，英国政府降低了某些敏感领域的控制门槛（包括人

工智能、密码认证、先进材料、军事或两用物品、计算硬件以及量子技术等）（2002 年《企业法案》第 23A 条）。这些行业的

收购控制申报门槛为：（i）营业额为 100 万英镑的英国目标公司；或（ii）目标公司在英国（或其大部）相关领域中的供应或采

购份额达到 25％或以上（无需增量）（2002 年《企业法案》第 23（b）（ii）条和第 23（2A）条）。新法案通过后，这些敏感

领域的英国收购控制门槛将不再适用。在当前的收购控制机制下，尽管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和国务大臣有权干预那些疑似符合英国

收购控制申报门槛的交易，但当事方不必再强制地向竞争和市场管理局申报交易。此外，国务大臣根据“公共利益干预通知”对交

易的审查时间表并未在法规中设定，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在新机制下，审查的时限将在法规中规定（见下文“（xi）审查期限

”）。 
2以下情形不属于新法案的管辖范围：（i）作为原 25%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持有者，收购后持有 26&-50%的股份或投票权；（ii）作

为原 50%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持有者，收购后持有 51&-75%的股份或投票权；（iii）作为原 50%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持有者，

收购后持有 51&-100%的股份或投票权。 
3 I.e. veto rights. 即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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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案将上述（ii）b-d 所述对目标实体或资产的控制权变更事项，及对目标实体造成重大影响的收

购定义为“触发事件”。尽管新法案有时提到行使“控制权”，但某些触发事件的发生并不需要达到会

计意义上的控制，它包括少数和非控制性投资。 
 

iv. 该机制将适用于英国和外国投资者——拟议的机制不仅适用于外国直接投资（FDI），而将同时适

用于英国和外国投资者。虽如此，投资者的关联关系可能与国家安全的实质审查有关，并与对无强

制申报义务的交易行使主动审查也有关。 
 

v. 域外适用——该机制还可以适用于满足相关标准的外国收购者对外国目标进行的投资。 
 

vi. 主动审查的五年追溯期限——如果国务大臣合理地怀疑某项交易存在或可能导致国家安全风险，新

法案赋予国务大臣对无需强制申报的投资进行主动审查的权力。国务大臣只有在自愿申报的交易满

足了控制权变更的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该权力。因此，除非该交易涉及对目标实体造成重大影响

，否则国务大臣无法对收购目标实体的 25％以下股份或投票权的交易进行主动审查。 
 
新法案将赋予国务大臣在获知触发事件发生的六个月内，出于国家安全评估的目的行使主动审查权

，该权力应于交易交割后的五年内被行使。 
 
关于那些需要强制申报但未经审查而自行交割的交易，新法案指出，国务大臣的主动审查权不受五

年时限的限制，因为该等交割应被视为无效（见下文“（xiv）民事和刑事处罚”部分）。 
 
对于那些在新法案正式生效前、但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或之后交割的交易，国务大臣将有权在新

法案生效后进行主动审查（见下文“III.新法案的直接影响”部分）。因此，如果拟进行的交易可能

涉及英国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如果该交易属于强制申报机制所涵盖的 17 个领域之一），交易当

事方不妨考虑与英国政府进行非正式沟通，因为新法案一旦获得通过，该等交易可能面临国家安全

审查（见下文“III.新法案的直接影响”部分） 
 
国务大臣接受申报后，将对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并有权下令采取补救措施或禁止交

易，甚至下达撤销已交割的交易。 
 
在决定是否主动介入审查时，国务大臣将考虑以下风险： 
 
a. 目标实体风险——目标实体的性质，及其是否涉及英国政府认为的可能影响国家安全风险的经

济领域。 
b. 触发事件风险——获得的控制权的类型和程度，以及如何在实践中使用该控制权。 
c. 收购方风险——收购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程度。 
 

vii. 没有最低适用的门槛——与英国的收购申报机制不同，新法案拟定的强制和自愿申报机制不设最低

营业额和/或供应份额的门槛。 
 

viii. 范围内的资产——新法案还适用于某些涉及土地、有形动产和知识产权（包括任何具有工业、商业

或其他经济价值的创意、信息或技术）的交易。消费类资产（例如计算机软件、手机和 GPS）不在

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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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适用强制申报的相关领域——英国政府目前正在就强制申报机制应包括哪些领域以及各领域的哪些

下属部分进行讨论。4该讨论将在下文的“IV 下一步行动”部分中做进一步阐述。英国政府预计，以

下领域的交易将受到强制申报的约束： 

 新法案下拟议的强制申报领域 
1. 民用核能 
2. 通讯 
3. 数据基础设施 
4. 国防 
5. 能源 
6. 运输 
7. 人工智能 
8. 自主机器人 
9. 计算机硬件 
10. 密码认证 
11. 先进材料 
12. 量子技术 
13. 工程生物 
14. 政府的关键供应商 
15. 应急服务的关键供应商 
16. 军事或军民两用技术 
17. 卫星与空间技术 

 
x. 投资安全部门——该机构将承担新法案的监管职能，并评估相关交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它隶属于

英国政府的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将作为单一的联系点对接希望了解该新法案及向英国政府就

有关交易进行申报的企业。投资安全部门还将协调跨政府活动，以识别、评估和应对因市场活动而

产生的国家安全风险。此外，在 2002 年《企业法案》所规定的现有并购申报机制的基础上，竞争

和市场管理局将同时对交易进行竞争法评估。 
 

xi. 审查期限——接到申报后，国务大臣将有至多 30 个工作日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审查该交易的国家安

全问题。如果决定对交易进行审查，那么国务大臣将有另 30 个工作日来进行详细的国家安全评估

，并可将期限再延长 45 个工作日。如果完成审查需要更多的时间，国务大臣将与有关各方讨论，

以进一步延长审查时限。英国政府目前预计，通常情况下审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xii. 信息收集权——国务大臣如果认为有助于评估交易对国家安全的风险，可以随时要求任何人提供任

何信息。如果当事方在申报或回复信息请求时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则国务大臣有权重新审查（

并处以罚款）。 
 

xiii. 救济措施——国务大臣有权对交易施加条件，如改变投资者可能收购的股份数量，限制投资者对商

业信息的访问，或控制投资者对某些运营场所或工作的准入。国务大臣也能够禁止投资，另外，针

对已经交割的交易，国务达成也能要求撤销。 
 

xiv. 民事和刑事处罚——对未获政府批准就对须强制申报的交易进行交割的情况，收购方将面临最高可

达投资者全球营业额的 5%或 1,000 万英镑（以较高者为准）的罚金。不遵守国务大臣的临时或最

终命令也将被处以罚款。应强制申报但未申报而交割的交易在法律上将被视为无效。此外，收购未

获政府批准就对须强制申报的交易进行交割，或任何人士不服从国务大臣的临时或最终命令，都将

受到刑事处罚，包括最高五年的监禁。相关个人也将会根据“董事解职令”承担责任。 

                                                
 
4 该讨论将于 2021 年 1 月 6 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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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新法案的直接影响 

追溯适用 
 
那些在法案正式生效前、但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或之后交割的交易，国务大臣将有权在新法案生效后主动

对该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 如果国务大臣在法案通过之前获知了触发事件的存在，其可在新法案生效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主

动审查该交易。 

• 如果国务大臣在法案通过当日或该法案通过后获知了触发事件的存在，其可在获知该交易之日

起的六个月内（但不得晚于新法案生效之日起的五年期限后）主动审查该交易。 

这意味着，国务大臣实际上有能力在法案正式生效后的 5 年期限内，审查那些在法案正式生效前、但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或之后交割的交易。 
 
一旦需强制申报的领域被确定，则如果某项在草案颁布后交割的交易属于强制申报范畴，当事方可以选择

在新法案正式生效后自愿申报。 

非正式指导 
在新法案获得通过之前，英国政府欢迎企业就其潜在的可能落入新机制监管范畴的交易向政府寻求非正式

的指导意见。如果该交易可能对英国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或属于 17 个可能被施以强制申报义务的领域，

则建议企业向政府寻求指导，以获得关于新法案落实后其交易将面临何种监管的预期。从实践的角度看，

鉴于当事方已将其交易告知国务大臣，则国务大臣如想要行使其主动审查的权力，必须在新法案生效之日

起六个月内行使。考虑到拟议的机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务大臣的广泛权力，为更好保障交易的确定

性，建议交易当事方寻求法律建议并与英国政府进行沟通。 

IV. 下一步行动 

英国政府目前正在就哪些领域以及各领域的哪些部分应纳入新法案的强制申报的范畴展开讨论。英国政府

将会就受新法案强制性机制约束的各领域内的实体类型作出定义。该轮讨论将于 2021 年 1 月 6 日结束。 
 
议会通过新法案的立法时间表尚未公布，但目前预计将在未来六个月内获得通过。下议院一读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举行，二读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举行。下议院委员会会议计划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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